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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 年度拟与关联方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以下简称

“雅化集团”）、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以下简称“湖北

凯龙”）、山东银光枣庄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枣庄化工”）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838 万元。公司 2019 年度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额为人民币 5,222.48 万元。 

2020年4月8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明景谷先生、明刚先生、周一玲女士、高欣先生

和汪旭光先生回避表决。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该议案，

关联监事翟雄鹰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预计 2020 年与相关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 
雅化集团 

原材料、接受

劳务 
市场定价 8.00 1.01 7.82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接受劳务 
湖北凯龙 

原材料、接受

劳务 
市场定价 50.00 0.00 0.00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和动力 
雅化集团 燃料和动力 市场定价 80.00 10.84 61.32 

向关联人采购

运费 
雅化集团 运费 市场定价 140.00 8.46 113.35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 

雅化集团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注 1） 
市场定价 5,500.00 685.81 4,332.23 

湖北凯龙 
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 
市场定价 800.00 2.45 516.96 

小计     6,300.00 688.26 4,849.19 

向关联人租赁土

地、房屋及设备 
枣庄化工 

土地、房屋及

设备租赁 
市场价格 260.00 57.60 190.80 

合计 6,838.00 766.17 5,222.48 

注 1：公司预计 2020 年向雅化集团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金额不超过 5500 万元，其中包含公司控股子

公司向其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交易金额不超过 4500 万元。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采购

原材料、接受

劳务 

雅化集团 原材料 7.82 8.00 0.03% -0.18 

2019 年 4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

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9-020） 

湖北凯龙 
原材料、

接受劳务 
0.00 200.00  0.00% -200.00 

小计  -- 7.82 208.00    

向关联人采购

燃料和动力 
雅化集团 

燃料和动

力 
61.32 80.00 0.22% -18.68 

向关联人采

购运费 
雅化集团 运费 113.35 120.00 0.41% -6.65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提供

劳务 

雅化集团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4332.23 5,500.00  9.59% -1167.77 

湖北凯龙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516.96 1,200.00  1.14% -683.04 

小计  --  4849.19 6,700.00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

引 

向关联人租

赁土地、房

屋及设备 

枣庄化工 

土地、房屋

及设备租

赁 

190.80 210.00 29.07% -19.2 

合计 5,222.48 7,318.0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2019 年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

过预计总金额。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为：公司

与关联方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基于公司业务开展进行的初

步判断，因此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

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雅化集团持有公司 19.10%股份，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的规定，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住所：四川省雅安市经济开发区永兴大道南段 99号 

法定代表人：高欣 

注册资本：95,868.84万元人民币 

业务范围：工业炸药、民用爆破器材、表面活性剂、纸箱生产及销售；危险

货物运输（1-5 类、9 类)、炸药现场混装服务，工程爆破技术服务，咨询服务；

氢氧化锂、碳酸锂等锂系列产品、其他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机电产品销售；

机电设备安装；新材料、新能源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投资及经营；

进出口业务；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553,673.22 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89,743.33万元、营业收入 236,426.19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32.70万元。（数据来源于雅化集团 2019年第三季度报

告） 



2、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现任独立董事汪旭光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在湖北凯龙担任独

立董事（于 2020 年 1 月 13 日任期届满离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6条第二款“过去十二个月内，曾经具有本规则 10.1.3条或者 10.1.5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规定，湖北凯龙与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住所：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泉口路 20号 

法定代表人：邵兴祥 

注册资本：33388.00 万元人民币 

业务范围：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纸塑包装制品、精细化工、化工建材（不含

危化品）的生产销售，化工机械制造及安装服务（不含特种设备），化工相关技

术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

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

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金属

复合材料生产、加工、销售，机械电子信息系统整机及配套设备、智能移动设备

的开发、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413,397.84 万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1,885.31万元、营业收入 136,648.42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84.23 万元。(以上数据来源于湖北凯龙 2019 年第三季

度报告) 

3、山东银光枣庄化工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枣庄化工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董事、总经理明刚先生担任枣

庄化工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的规定，与公

司形成关联关系。 

住所：枣庄市市中区孟庄镇峨山口村 

法定代表人：孙伯文 

注册资本：849 万元人民币 

业务范围：乳化剂、乳化专用复合油相、一号复合蜡、表面活性剂生产、销

售（以上涉及化学危险品的，未取得专项许可前不得经营）及经营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日的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总资产 2,339.54万

元、净资产 531.17 万元、营业收入 190.80 万元、净利润-113.72万元。 

（二）履约能力 

上述关联方均依法存续、正常经营，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均基于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含子公司）与关联交易各方将根据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与关联方

在本次授权范围内签订合同进行交易。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预计的2020年度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必要的交易行为，按照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有利于保障公司的正常经营，且交易价格均参照

市场价格合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行为而对关联方形成任何依赖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在授权范围内，且交易双方

均遵循了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其内容和

金额是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未发现有侵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

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对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

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

事项符合市场原则，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情况。 

公司预计的2020年度的交易事项为公司生产经营所需,是与关联方正常的商

业交易行为。该等关联交易均严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允的原则，不会构成公

司对关联方的依赖，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

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依照有关规定回避了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该议案，并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关

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上述关联交易为

正常的交易事项，系双方依据市场化原则独立进行，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上述关联交易情况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奥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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